
湾区建设正当其时  青年律师大有可为 

——方建明副特派员在 10 月 29 日香港律师会

“两岸四地青年律师论坛 2021”上的致辞 

尊敬的陈泽铭会长，各位律师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很荣幸受邀出席本次论坛。我谨代表外交

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对陈泽铭会长以及香港律师会新一届

理事会成员，对本年度“两岸四地青年律师论坛”的召开表

示热烈祝贺！今年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年份，既是中国共产党

建党 100 周年，也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国

家在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开启了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在此背景下，本次

论坛以“促交流、谋合作、创高峰”为主题，聚焦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区域法律合作等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

实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

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是国家立足全局和长远作出的重大谋



划，是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重大决策，在国家发

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彰显国家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

决心。我国已进入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时期，经济已由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高水平参与

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要以更大魄

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

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劲的区域之一，曾经是改革开放

先行示范区，如今再一次成为国家深化改革的排头兵。推进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进一步提升区域合作水平，激发区域

一体化经济发展潜能，发挥协同创新合作优势，打造世界级

城市群，实现 1+1+1 远大于 3 的效应，有助于提升粵港澳

区域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全方位开放中的引领作用，有利于加

快构建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丰富了“一国两制”实践的内涵。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法律制度”下的

大湾区建设，开世界未有之先例。粤港澳三地大胆探索、突

破创新，携手开拓湾区协调发展新机制新路径。自 2019 年

国家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来，大湾区不断

加快“硬联通”与“软对接”，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港

珠澳大桥飞架三地，广深港高铁联通湾区，内部规则衔接、



机制对接也不断深化，“制度之异”正逐步变为“制度之利”，

制度创新成果不断累积并在全国复制推广。今年 9 月出台的

《横琴粵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和《全面深化前海深

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再为大湾区建设发展

注入强大动力，在体制机制创新空间上为湾区扩容增量，充

分发挥港澳制度优势，深化内地与港澳交流合作，进一步丰

富了“一国两制”实践内涵。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助力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

是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也是港澳探索发展新格局、开拓发

展新空间、增添发展新动力的客观要求。习近平主席强调，

“在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香港、澳门仍然具有特殊

地位和独特优势，仍然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建设粤

港澳大湾区，将更好发挥港澳所长，促进粤港澳优势互补，

实现互利共赢，也有利于为港澳经济社会发展和港澳同胞到

内地发展提供更好机会。当前，香港和澳门正快速融入粵港

澳大湾区建设。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近期发表的 2021 年施政

报告也提出将实施《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把香港北部改

造成活力十足的城市都会区，构建“双城三圈”的发展格局，

释放了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强有力信号。 

各位朋友们， 

法治保障是粵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加强粵港



澳三地法律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推动大湾区法律建设与规则

融通，为企业提供更全面和多元的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为

大湾区建设提供更坚实的法治保障。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发挥

港、澳在“一国两制”下的法律制度特色和人才优势，助力

香港特区打造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将相关

目标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近年来，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与港、澳特区政府密切沟

通协调，出台了许多政策举措，为港、澳法律界拓展法律服

务合作提供了难得机遇和平台。 

一是为法律执业者拓展空间。国家迄已出台多项对港澳

法律服务业的开放措施，包括允许港澳律师事务所进入内地

设立代表机构、允许内地律师事务所聘请港澳律师担任法律

顾问、鼓励港澳与内地律师事务所合伙联营等。国家还允许

通过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的港澳律师在内地 9 市执业，并拟

为通过执业考试的港澳律师申请执业证书出台专门办法，简

化申请程序，开辟“绿色通道”，为港澳律师尽快领取执业

证照提供最大便利。据我所知，有 600 多名香港法律执业者

报名参加了今年 7 月 31 日举行的首次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

在座很多律师朋友(包括陈泽铭会长) 都通过了此次考试，在

此向你们表示祝贺。 

二是促进跨境法律规则衔接。近两年，最高人民法院与

香港特区在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仲裁裁决和协助破



产程序方面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安排，不断探讨优化司法文书

送达、取证协助等具体举措，探索建立粵港澳大湾区司法研

究平台，积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内的法律规则街接与机制对

接，为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国家发展提供更全面的法律保障和

便利。自 2014 年首家香港与内地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在前

海落户以来，已有 10 余家港澳联营及合作港澳所，在探索

不同法系、跨境法律规则衔接方面迈出了先行步伐，开辟出

深港法律机制衔接和服务合作的可行路径。 

三是优化大湾区法律及争议解决机制。为进一步优化粤

港澳大湾区共商、共建、共享的多元化法律及争议解决机制，

国家出台多项政策，支持粤港澳仲裁及调解机构交流合作，

在大湾区推广调解和仲裁服务，包括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调

解平台建设工作方案》，成立湾区调解工作委员会，支持港、

澳法律界人士加入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以及

担任内地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人民陪审员等，促进大湾区

法律建设协同发展。 

各位朋友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包括香港、澳门和

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对于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我相信，随着大湾区建设不断深入，

国家各项支持政策落地，两岸四地青年律师朋友们将拥有更



广阔的发展平台，正可谓是“湾区建设正当其时，青年律师

大有可为”。在此，我愿分享几点建议: 

第一，希望大家把握战略发展机遇，助力大湾区建设，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需要同内地优

势互补、共同发展。国家“十四五”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等重大战略部署为港、澳带来新一轮历史发展机遇。国家

出台的上述一系列优惠政策举措为港、澳律师特别是青年律

师开展法律服务合作、加强与内地律师交流提供了难得机遇

和平台。希望你们了解国家规划，善用国家支持，充分运用

大湾区合作平台，弘扬实干精神，为港、澳特区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多思考、多作为、多担当，积极参与到高质量建设粤

港澳大湾区的进程中来。 

第二，希望大家发挥法律专长，服务国家所需，为民族

复兴出力。各位都是法律界的精英，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和

敬业精神，你们精通本地法律，熟悉国际规则，同时也很关

心特区和国家发展，希望你们发挥法律专长，用好大湾区律

师执业资格等相关安排，用扎实的专业功底夯实特区成功基

础，用宽广的知识领域拓宽特区发展机遇，到更广阔的天地

中去拼搏，把个人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更好地实现

人生价值，为祖国发展和建设美好未来添砖加瓦。 

第三，希望大家用好两岸四地平台，发挥独特优势，讲

好中国故事。两岸四地具有 “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



域”的独特优势。法治也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 

是“香港所长”与“国家所需”的重要交汇点。希望各位继

续发挥香港法治优势，参与国家法治建设，持续推动特区法

律服务走出去，积极对外宣传特区法治发展成果，提振国际

社会对香港保持繁荣稳定的信心。四地青年律师朋友们既是

通过法律专业实践推动大湾区建设的生力军，也是传播“一

国两制”成功故事的使者，希望你们用好各自平台，讲好大

湾区建设的故事，宣传好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让国际社会

更好了解中国。 

各位朋友们，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中华民族追梦的宏大叙事

中，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重要而闪亮的一章，写就港澳同胞

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伟大

荣光的壮美诗篇。新征程上，让我们携手努力，牢牢抓住粵

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共同推进大湾区建设，维

护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促进“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行稳致远！ 

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